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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函
地址：408281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97
號
聯絡人：洪珮綺
電話：(04)2255-3349#56105
傳真：(04)2252-6592
電子信箱：pechhung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
發文字號：環管中字第11371098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甄選工友簡章及履歷表 (1137109816-0-0.odt)

主旨：本署預估113年6月27日起有技工職缺1名，請惠予協助徵

詢貴機關工友（含技工及駕駛）有意願移撥本署服務者，

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並請轉知所屬機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移撥技工應為中央機關、學校現職工友、駕駛或技

工。

二、有意願移撥本署之現職人員，爰請依簡章所敘事項檢附相

關資料，於113年5月17日（含）前（郵戳為憑）寄送本

署，本署依規定辦理甄選；逾期、資格不符及非現職人員

者恕不受理。

三、錄取人員由雙方機關依規定辦理移撥，並依本署通知日期

到職進用。

四、檢附本署甄選技工簡章及其附件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及所屬部會行處局署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